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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產擔保交易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 

第 一 條 本細則依動產擔保交易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四十二條規定訂

定之。 
第 二 條 本法第六條所定動產擔保交易之登記機關如下：  

一、加工出口區內之標的物，以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理處為登

記機關。 

二、科學工業園區內之標的物，以科技部所屬各科學工業園區

管理局為登記機關。 
三、農業科技園區內之標的物，以農業科技園區管理機關為登

記機關。 
四、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動力船舶或未滿五十之非動力船舶，以

交通部航港局為登記機關。 
五、汽車、機車及拖車，以交通部公路總局為登記機關。 
六、前五款以外之標的物，其所在地或設籍在直轄市者，以直

轄市政府為登記機關；在直轄市以外區域者，以經濟部為

登記機關。 
前項第一款之登記機關，其設有分處者，得委任其分處代辦登

記。 
第一項第五款之登記機關，得委任辦理公路監理業務之監理機

關代辦登記。 

第 三 條 動產擔保交易登記，應由契約當事人或其代理人向登記機關申

請之。 
登記事項之內容有變更時，應由契約當事人或其代理人檢具證

明文件向原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。 
前二項申請，得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統一線上登記及公示網站為

之；申請註銷登記、抄錄及核發證明書，亦同。 
以前項方式申請者，視同向登記機關申請。 

第 四 條 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記時，應檢具下列各項文件： 
一、登記申請書。 

二、由代理人申請登記者，其本人之委託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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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登記原因之契約或其複本。 

四、契約當事人之證明文件。 

五、標的物有所有權證明文件或使用執照者，其文件或執照。 

六、標的物設定抵押權須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，其核准文件。 

七、債務人無第七條規定各款情事之切結。 

前項各款申請文件，得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，以電子文件為之。 
第 五 條 動產擔保交易之登記事項如下： 

一、動產抵押權之登記。 

二、附條件買賣之登記。 

三、信託占有之登記。 

四、延長有效期間之登記。 

五、標的物所有權人變更之登記。 

六、標的物變更之登記。 

七、動產擔保權註銷之登記。 

八、其他有關之登記。 

前項登記，由登記機關就第四條申請文件於形式上查對其所載

事項與申請登記事項是否相符後為之。 
第 六 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登記申請書應記載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登記原因。 

二、登記標的物之名稱及其型式、規格、廠牌、數量、製造廠

商、引擎號碼、出廠年月日、所在地、領有執照者其執照

號碼。 

三、登記機關。 

四、申請之年月日。 

五、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

公司或商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、住居所或營業

所。 

六、由代理人申請時，並記其代理人之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

編號、出生年月日、住所。 

七、擔保債權種類及其金額。 

八、其他應記明之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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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第二款事項，經當事人以契約約定者，得以登記標的物之

名稱、數量、所在地等足以特定該標的物之ㄧ般性說明為之。 

第 七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為動產擔保交易之登記： 
一、債務人曾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，或破產程序在進行中。 

二、債務人就標的物未具有完整之所有權。 

三、標的物係屬假扣押或假處分之標的。 

第 八 條 登記機關應備下列登記書表簿冊： 
一、登記申請書。 

二、登記收件簿。 

三、登記簿。 

四、登記索引簿。 

五、其他書表簿冊。 

前項各種書表簿冊，由登記機關規定格式印製，並得以電腦處

理之。 
第 九 條 登記機關所備登記簿，應記載登記契約當事人之姓名或名稱、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公司或商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、

住居所或營業所、訂立契約日期、標的物說明、價格、擔保債權種

類及其金額、有效期間等；遇有變更登記者，其變更事項及年月日。 
前項變更登記以附記為之，附記作成後，應將原登記應變更部

分塗銷之。 
第 十 條 登記機關接受登記之申請後，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登記事項辦

理完竣，並發給登記證明書正副本各一份。 

第 十一 條 登記機關於辦竣登記後，應依本法第八條規定公開於統一線上

登記及公示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公告之。 

前項統一線上登記及公示網站為集中資料庫，並得以債務人之

姓名或名稱檢索。 

第 十二 條 登記機關於年度終了後，應將上年度登記繼續有效部分之各項

紀錄，轉列於當年度登記內，以便查考。 
第 十三 條 登記機關辦理動產擔保交易登記時，依下列基準收取規費： 

一、登記費（包括證書費）新臺幣九百元。 

二、變更登記費（包括證書費）新臺幣四百五十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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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註銷登記費免收。 

四、查閱費（包括謄本費或影印費）新臺幣一百二十元。 

五、補發證書費新臺幣一百二十元。 

六、電腦資料抄錄費，每次抄錄筆數在五百筆以內者，新臺幣

三千元。每次抄錄筆數超過五百筆時，每增加一筆另繳納

抄錄費新臺幣二元。 

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費，如擔保債權金額在新臺幣九萬元以

下者，減半收取。 

第 十四 條 本細則除第二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外，自發

布日施行。 
 


